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进展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工业”）签署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置换协议》， 中航科工以其所持本公司

２５１

，

８９３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份数的

５４．５１％

与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

，

０３５

，

２７４

股

股份，占其总股份数的

４３．３４％

进行置换（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豁免中航工业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批复（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截止目前，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

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

累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３０２９８ ３２４２８ －６．５７ ２９２７２８ ２８８２６１ １．５５

销量

２９１２０ ２９３６３ －０．８３ ２９４２２１ ２８５４１６ ３．０８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３３８０ ４３９７７ －６９．５８ ３０７０８２ ３９６４３７ －２２．５４

销量

９０９８ ４５８８６ －８０．１７ ３８１９００ ３９３１２０ －２．８５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０－３９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华发大厦东座六楼本公司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中秋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４１．１４％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４１．１４％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０％

４．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会议以普通决议的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

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每月

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内的连带责任担保，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类 别

代表

股份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股）

比例

（

％

）

股数（股）

比例

（

％

）

股数（股）

比例

（

％

）

与 会 全

体股东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与 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与 会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孔雨泉、孙林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８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下午收盘接到公司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通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中成股份

３

，

５０６

，

０２８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１８％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中国成套设备进

出口（集团）总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３

，

５０６

，

０２８ １．１８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中国成套设备进

出口（集团）总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７

，

３４２

，

１３０ ４９．７８ １４３

，

８３６

，

１０２ ４８．６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１７

，

９０６

，

０９７ ３９．８３ １１４

，

４００

，

０６９ ３８．６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在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

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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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0-068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提案。

为出资认购

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即

"

美中互利

"

）股份，经

2010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以下简称

"

原决议

"

）通过，同意公司出资

10,000

万美元对全资子

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实业

"

）进行增资。 现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原决议金额范围内对复星实业进行增资，本次增资金额为

5,

100

万美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复星实业的注册资本将由

2,490

万美元增至

7,590

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

7,590

万美

元，仍占复星实业

100%

股权。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提

案。

同意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

化工

"

）进行同比例增资，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7,500

万元增至

12,500

万元。 复星化工本次新增

的人民币

5,000

万元注册资本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4,80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800

万元注册资本；周林林先生

出资人民币

160

万元认缴新增的

160

万元注册资本； 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0

万元

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96%

、

3.2%

和

0.8%

。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的

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的规定，本提案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之关联交易。 因现任董事均非本提案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

的董事。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0-06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同比例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自然人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拟对控股子公

司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化工

"

）进行同比例增资，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

7,500

万元增至

12,500

万元。 复星化工本次新增的人民币

5,000

万元注册资本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4,80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800

万元注册资本； 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160

万元认缴新增的

160

万元注册资本；金

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0

万元注册资本。 （以下简称

"

本次增资

"

或

"

本次关联交易

"

）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96%

、

3.2%

和

0.8%

。

2

、关联交易事宜：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集团

"

）及其控股股

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国际

"

）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

修订）》（以下简称

"

上证所《上市规则》

"

）的规定，本提案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 因现任董

事均非本提案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事；董事会八名董事

（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1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将保持不变，仍为

96%

。

（

2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充实复星化工的营运资本，强化其投资实力。

4

、本次增资还需经复星化工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

子公司复星化工进行同比例增资，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7,500

万元增至

12,500

万元。 复星化工

本次新增的人民币

5,000

万元注册资本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4,80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800

万元注册资本；周

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160

万元认缴新增的

160

万元注册资本；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认缴新增的

40

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96%

、

3.2%

和

0.8%

。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证所《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提案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 因现任董事均非本提案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

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事；董事会八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还需经复星化工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

1

、自然人周林林先生（关联方）：

周林林先生，

1961

年出生，现任复星国际副总裁、复星集团副总裁、复星化工总裁等职务，并持有复星

化工

3.2%

的股权。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证所《上市规

则》的规定，周林林先生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2

、自然人金重仁先生：

金重仁先生，

1954

年出生，现任复星化工常务副总裁职务，并持有复星化工

0.8%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复星化工成立于

2003

年，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360

号；法定代表人：汪群斌；主营创业投资，实

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企业管理。 截至目前，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00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200

万元，占

96%

的股权；自然人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240

万元，占

3.2%

的股权；

自然人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60

万元，占

0.8%

的股权。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审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复星化工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47,953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2,968

万元；

2009

年度复星化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5

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

8,493

万元。

根据复星化工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复星化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2,221

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

63,888

万元；

2010

年

1

至

9

月复星化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

万元

,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8,

010

万元（以上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后，复星化工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

12,5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2,000

万元，占

96%

的股权；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占

3.2%

的股权；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占

0.8%

的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500

万元增加至

12,500

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由

复星化工各股东按目前的持股比例分别以货币方式一次性认缴。

2

、本次增资完成后，复星化工各股东的出资数额、方式和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货币出资

12,000

万元人民币，占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的

96%

；周林林先生，货币出资

400

万元

人民币，占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的

3.2%

；金重仁先生货币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占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的

0.8%

。

3

、复星化工将依据本次增资修改其公司章程，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将保持不变，仍为

96%

。

2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充实复星化工的营运资本，强化其投资实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证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601� � � � � � � �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编号：临 2010-034号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拟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最高限额为壹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18

个月的担保；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6,100

万元（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无对

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贷款相互担保协议即将到期（原协议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10

日到

2010

年

12

月

9

日，总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决定继续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贷款相互担保协议，双方（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以壹亿元人民币为最高限额，相互为对方在向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为自互保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

月。 本次担保还需要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76,100

万元（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无逾期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浦东新区金港路

510

号，法人代表为周伯勤，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人才交流及培训，技术及商品展示，投资及经济技术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电子通讯

产品的生产销售， 国内贸易。 注册资本为

29,332.80

万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0,

903.21

万元， 净资产为

73,514.49

万元，

2010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79

，

231.34

万元， 实现净利润为

456.22

万元

(

未经过审计

)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的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双方（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时，由

双方相互提供信用担保。

2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包含）壹亿元人民币，以累计贷款担保余额计算，单笔担保

金额不超过（包含）伍仟万元人民币。

3

、双方提供贷款担保的合作期为

18

个月，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贷款担保期限不超过本协议期限。

4

、在本协议执行期间， 双方应相互提供本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和事先提供有关贷款担保所需的贷款

合同、担保合同等材料和文件。

5

、双方各自自行承担借款责任，因借款违约行为引起的一切损失，由借款方承担。

6

、双方同意：一方在要求另一方为己方正式提供信用担保时，应向另一方提供其认可的反担保。 否则

另一方有权不提供信用担保。

7

、该互保协议经双方签章并分别履行完各自章程所规定的批准手续后方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6,100

万元（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无对

外逾期担保。

五、尚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相互担保将提请公司最近一次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待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贷款相互担保协议（续）》

2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10]1393

号文批准，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代码

630008

）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起开始募集。自募集以来，广大投资者认购踊跃，根据初步

统计，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开放式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条件。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适度控制基金规模，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

有关规定， 我公司决定将募集截止时间提前至

2010

年

11

月

5

日， 即

2010

年

11

月

5

日为本次募集的末

日，

6

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各销售代理机构当日业务办理的具体安排以其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s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880

（免长

途费）、

010-58573300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 日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证券

"

）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11

月

2

日起，本公司旗下的华商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8

）增加中银国际证券为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在以下

19

个省市

28

家中银国际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等业务：上海、北京、武汉、

深圳、重庆、成都、杭州、海口、三亚、南京、哈尔滨、牡丹江、沈阳、大连、天津、郑州、广州、江西、福州、青岛、

南宁、西安、长沙。 （如有变化请以中银国际证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700-8880

（免长途费）、

010-58573300

公司网址：

www.hsfund.com

2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620-8888

公司网址：

www.bocichina.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投资收益。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002220� � � � � � � � �公告编号：2010－044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30

在

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工厂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召开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作庆先生召集和主持，与会董事经过充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9500

万人民币的农产品出口卖方信贷。

该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的房产九处（即：

1

、位于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的房产二处：用地面积为

14,540

平方米，房屋总建

筑面积为

10,209.05

平方米），经大连博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博合房估字

[2010]

第

7106

号房地产估价

报告》评估，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8,692.97

万元；

2

、位于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的房产七处：用地面积为

10,715

平方米， 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4,568..27

平方米）， 经大连博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博合房估字

[2010]

第

710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抵押房地产价值总价为

7,551.45

万元。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申请

800

万美元的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

该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的

房产一处（即：用地面积为

9,427

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4,423.74

平方米）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

经大连博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博合房估字

[2010]

第

710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抵押房地产价值总

价为

9,111.59

万元。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１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话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沈小平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八都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震泽支行开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同意公司与上述两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如下事项：“在本次发行后，对上市后实行的《江

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空缺部分予以填充、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及

申请上市等相关事宜”

现董事会按照授权，根据法律、法规、深交所相关规则以及新股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附

《章程修改对照表》）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核查，对第二项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涉及上述议案中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公司上述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修改）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公司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万股，

于 年 月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８７

号

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７８０００００

元。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 集中

存管。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均为普

通股， 其中发起人及其他有限售条件的股东

持有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

，社会公

众股东持有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６７８０

万股，均为

普通股。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进入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公司不对公司章程中的本款规定作任何

修改。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指定 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

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八十九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

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

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上公告。 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

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上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公司分立，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上公告。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公司分立， 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上

公告。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 上

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证券

时报》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第二百零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

第二百零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证券时报》

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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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话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

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彩玲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八都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震泽支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议案中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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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８７

号文批准，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６

，

７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７

，

１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７

，

７５７．００

万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９

，

３９３．００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天衡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９３

号《验资报告》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连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江八都支行（以下简称“八都农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震泽支行（以下简称：“震泽建行”）

两家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两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１

、公司八都农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５４４６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６９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３６

，

８１９．９１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光纤

７００

万芯公里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２

、公司震泽建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３２２０１９９７６３９０５９９８８８８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专户余

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５７３．０８８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泰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泰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袁成栋、刘惠萍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

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泰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３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

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证券，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泰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

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华泰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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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８７

号文核准，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９７

，

１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９

，

３９３．００

万元。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实施了验证，出具了天衡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９３

号验资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为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衡专字（

２０１０

）

４９０

号《关于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２０

，

７５９．４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发表了《关于对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袁成栋、刘惠

萍认为：通鼎光电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并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通鼎光电实施该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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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上市。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

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2010－017

。

目前，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逐一落实和实施。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 公司将继续抓好国外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加强

内部管理，严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二日


